关于转发省校《关于调整<四川广播电视大学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”学生课程注册操作规程>的通知》的紧急通知

各县区工作站、直属各教学班及各办学点：

关于本次中央开放课程注册办法已在《泸州电大中央开放类学生课程注册办法》（2006年九月网上挂文：教务科－学籍管理下面）上进行了相关说明。为了更加规范中央开放课程管理，现将昨日省校《关于调整<四川广播电视大学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”学生课程注册操作规程>的通知》（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仔细阅读。
鉴于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而此次课程注册必选修课分别于不同的教务管理系统进行，所以请务必将必选修课标注清楚，并且不分正考还是补考，一律将必修课填在表栏前部，选修课填在表栏后部。《开放教育入学指南》课程注册时按选修课进行填报，在期末报考时按必修进行填报。如因此而出现期末考试不能报考或者同此而产生额外费用，责任自负。

特此通知。
泸州电大教务科

2006年10月9日

（附件在下页）

附件：
关于调整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”学生课程注册操作规程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系统电大（分校），直属学院、直属部、西校区：

根据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”教务管理细则》（川电大校教发[2001]008号）的规定，学生在学习期间每期开学即办理课程注册手续，在课程注册的同时申报学期修课计划，交纳各项费用。凡未办理学期课程注册手续者不得参加该学期该课程的学习和考试。根据中央电大的管理要求，学校决定从本学期开始，对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”学生课程注册操作规程》（川电大校教发（2002）57号）作如下调整，请遵照执行。各市州电大务必及时将此调整传达到各县级电大及教学点。在执行中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与我校教务处学籍科联系。
一 课程注册对象

中央电大开放教育本、专科学生（含新生）。
二 课程注册内容

1  中央电大教务管理系统：只注册中央电大开放教育本、专科学生的必修课程。

2  四川电大课程注册系统：只注册中央电大开放教育本、专科学生的选修课程。必修课程不再在四川电大课程注册系统内注册。

3  凡按教学计划规定需参加学习和考试的课程必须进行课程注册，否则不得参加期末考试或考试成绩无效。
4  本科学生参加网考的课程也必须对所替代的课程进行课程注册。再次参加网考的课程也应与其它课程一样进行学期课程注册。
参加机考课程也必须进行课程注册。再次机考也要进行课程注册。

三 课程注册时间

1  在每学期开学4周内，即每学年的3月30日和9月30日前完成在分校的课程注册。

2  每学年的4月20日和10月20日前完成上报省校学籍科课程注册数据。逾期不再增补。
四川广播电视大学

二00六年十月八日

